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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注意： 

1. 本手冊列出參加 2022/2024 年度中學學位分配辦法的官立、資助、按位津貼及直接資助計劃（直

資）中學的資料。

2. 學生只可以向不多於兩所在本手冊內列出的中學申請，否則，其自行分配學位申請將會作廢。自

行分配學位階段的學校選擇不受地區限制，即學生可以向並非坐落於其就讀小學所在地區的學校

（即他區學校）提出申請，惟他們需留意有關學校在其後的統一派位階段未必被納入所屬學校網

的他區學校；就統一派位階段的他區學校名單，學生應以教育局 2024 年 4 月發出的《中學一覽

表》的資料為準。

3. 中學須按規定預先公布收生準則及比重、可供申請的自行分配學位數目以及其他所需文件，並為

申請人提供有關資料。故家長應向擬申請的中學索取最新的上述資料。

4. 各參加中學學位分配辦法的中學，可預留不多於 30% 的中一學位作為自行分配學位，自行錄取學

生。部分學校或會預留少於 30% 的中一學位作為自行分配學位。另一方面，參加派位的直資中學

或會預留多於 30% 的中一學位作為自行分配學位。

各中學於同一期間接受中一自行分配學位申請，日期為 2024 年 1 月 2 日至 1 月 16 日（包括首尾

兩日）。

5.  家長在決定申請前，應對學校作全面的考慮，例如學校的辦學理念、傳統特色、宗教、班級結

構、發展和運作等，以衡量學校能否配合子女的特質、性格、能力及興趣，從而作出適當的選

擇。

6. 所有參加中學學位分配辦法的學校在完成處理自行分配學位的申請後，須於 2024 年 3 月 27 日通

知正取學生的家長其子女已獲學校納入其自行分配學位正取學生名單。學校須事先讓家長清楚知

悉有關通知安排，並向家長收集所需的聯絡資料。有關的通知安排不包括備取及落選學生，亦並

非正式的派位結果，家長毋須回覆有關中學是否接受學位。

7.  新高中學制的理念是培育學生全人發展。因此，每班及全校的學生人數對學生科目的選擇、分

班、以及參與多元化學習活動和群體互動的機會非常重要。由 2013/14 學年起，教育局接納學校

每級最少開辦兩班，才具備基本條件提供寬廣而均衡且可持續發展的高中課程供學生修讀，以照

顧他們不同學習需要，讓他們拓寬視野，發揮潛能，促進多元化發展。

至於只能開辦一班中一的學校，可向教育局申請學校發展方案。若學校不申請任何發展方案、所

申請的發展方案未獲批准，或獲批准特別視學但結果顯示學校的整體表現未獲評定為達至「良

好」或以上水平，而學校仍選擇繼續營辦資助的中一班級，教育局會採用「按人數資助模式」計

算該校下一學年及其後學年取錄的中一學生（包括有關的插班生）的資助，直至他們在原校完成

中三為止。有關學生其後會參加中央學位安排，獲派資助的中四學位，轉往其他接受資助的學校

升讀高中課程。

8.  各中學的基本資料可參閱由家庭與學校合作事宜委員會於 2023 年 12 月派發的《中學概覽

2023/2024》。

9. 本手冊印刷版及網上版如有分別，以網上版為準。




